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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八里區臺 64 快速道路沿線路段民眾設置防音窗補助之已自行施作防音窗者申

請作業流程圖 

 

 

本流程作業須知事項：
 

（a）文件審核 

�申請書所附書表（基本資料表、申請同意書、委託申請書、建築物共有委託書、申請安裝防

音窗補助經費表、施工前照片）及必要文件（身分證、6 個月內戶籍謄本、用電繳費證明、

建築物所有權狀等影本）。 

�上述文件如為建築物所有人本人申請或建築物非屬共有，可免填委託申請書或建築物共有委

託書。 

�建築物位於本補助原則發布時規定建築物清冊內，免提供噪音檢測文件；非屬清冊內，須另

自行提供噪音檢測文件。 

�防音窗施作單據、施工後照片、領款收據請一併檢附。 


